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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ubject: 對"在版權制度下處理戲仿作品諮詢文件"的意見: 應保障戲仿行為豁免刑事/民事責任

對該諮詢文件意見如下:
1. 戲仿行為乃表達手法, 為憲法保障的表達自由之一。除了以"公平使用"為其抗辯理由, 
實應更有明文豁免其權利不受侵害。

2. 表達與接受教育(包含複製及接受資訊和概念) 乃基本權利, 而人能因其提出的概念而
賺取金錢並非人之基本權利; 後者乃建基於個別當時人能否滿足社會的市場需要, 並無
特別需要犠牲大眾以加強保障之。

3. 隨著數碼科技的出現, 社會已不再需要出版商及唱片商的分發資訊功能, 因大眾已能
自行分發; 政府可幫助此等公司轉型為以電子商貿邏輯 (免費發送資訊而仍能營運) 運
作, 而不應擴大其禁止社會使用資訊的權限。政府並不需要保障並無經濟意義的行為的
利潤權益。詳見"自由資訊"運動之論述。

---
(作家)
註:貴署可公開此意見內容, 但個人資料需保密。


